关于上报行政处罚情况和2007年上半年
《律师工作统计报表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公律科（处）：

为了做好2006年8月以来全省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行政处罚统计情况和2007年上半年《律师工作统计报表》的上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上报行政处罚情况

全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年检、注册工作已告一段落，为了做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公告工作，请各市按照附件一的表格要求，将本市2006年8月至2007年6月作出的行政处罚情况上报我处。

二、上报2007年上半年《律师工作统计报表》

根据司法部的要求，为掌握和了解各地律师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，请及时将2007年上半年《律师工作统计报表》上报我处。律师工作数据统计采用书面报表和电子表格一起上报的形式进行。统计报表一律采用修订后的新统计报表，各市在报送数据时既要上报书面报表，同时要将电子报表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（lgc@gdsf.gov.cn）。由于时间紧迫广东律师信息网-律管平台上面报表业务栏的报表来不及更换，所以此次上报《律师工作统计报表》不要求在律管平台同时上报。
以上表格和报表请于2007年7月16日前上报我处，各市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，专人负责，如实填写，及时上报，防止虚报、漏报和不报的现象发生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一：2006-2007注册年度行政处罚一览表

附件二：填报《律师工作统计报表》电子表格须知

广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

二○○七年六月二十七日

附件一

2006-2007注册年度行政处罚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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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填报《律师工作统计报表》电子表格须知

一、《律师工作统计报表》电子表格可以在广东律师信息网（http://gdlawyer.gov.cn/websuite/）行政公告栏下载。

二、电子表格是Excel格式文件，必须用Excel程序才能打开、编辑。

三、为便于认定报送单位，在填好电子报表后，请即更改文件名，格式为“××市2007年上半年律师工作统计报表”。

四、各单位在填报时遇到技术问题，可向省厅律师管理处综合组咨询（电话：020-86351132）。

